1、 [bookmark: _Toc169220761][bookmark: _Toc233642963]技术服务要求
1、项目背景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特别是校园食品安全，关系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明确要求，进一步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省市场监管局（以下简称“省局”）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将供校食材安全监管列入省局2026年重点项目安排，要求对供校食材企业安全管理全链条开展跟踪评价。
2、工作目标
本采购项目作为上述重点工作的具体落实举措，拟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选取28家重点供校食材企业，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跟踪调查、快件验证与指导帮扶，从源头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3、工作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GB 31621-2014 ）、《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评价技术规范》（RB/T 034-2020）等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
4、工作内容
（1）开展供校食材企业全链条跟踪调查：对28家重点供校食材企业开展全链条跟踪评价，全年不少于2次，原则上分别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各安排1次。评价企业由各市县推荐、省局复核确定，须满足年供校食材金额500万元及以上、供应学校数量不少于10所、近三年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不低于95%且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记录等条件，涵盖生产（种植/养殖、加工）和流通（批发、配送）等业态类型。制定《供校企业全链条检查表》，从资质证照、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场所及设备设施、食品采购、食品贮存、食品配送、质量控制等方面逐项评价，判定是否通过。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场反馈企业，下达《问题整改通知书》，整改期满后技术支撑单位对整改情况进行现场复核。同时从每家企业供应的学校中至少抽取1所，对食材验收、暂存条件、不合格食材处置等入校衔接环节进行检查。
（2）开展重点品种快检验证：现场抽取大米、食用油、生鲜肉、水产品、蔬菜、水果等重点品种进行快检，全年快检总批次不少于420批次，其中企业端抽检约70%、学校端抽检约30%，每家企业每轮每品种不少于1批次。大米检测黄曲霉毒素B1，食用油检测酸价及过氧化值，生鲜肉检测瘦肉精及挥发性盐基氮，水产品检测孔雀石绿及硝基呋喃类代谢物，蔬菜检测有机磷类及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水果检测农药残留及二氧化硫（干制），各品种按相应判定标准和快检方法执行。抽样过程拍照留证，样品分为2份，1份快检、1份留存复检，由2名快检人员共同操作并记录检测数据，每批次设置阳性对照样确保设备准确性。快检结果显示阳性的，立即封存同批次样品并于24小时内送法定检验机构进行法检确认，复检不合格的按《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处置。
（3）开展快检条件核查与指导：对28家供校企业逐一开展快检条件检查，从设备配置、快检能力、台账管理三个维度进行量化评分，总分100分，按得分评定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对下游学校食堂快检室进行验证，检查设备配备、运行记录、人员操作等情况，按达标、基本达标、不达标三个等次评价。对快检能力薄弱的学校，评分≤60分的，开展“一对一”驻点帮扶直至达标；全年组织不少于1次集中培训，覆盖所有供应链企业及学校快检人员，培训内容包括设备操作、结果判断、台账填写等。
（4）开展风险分析研判：根据全年跟踪调查、快检验证及条件核查情况，梳理全链条高风险环节和不合格品种分布，建立风险清单与防控台账。快检总体合格率≥98%的，正常监管；95%至97%的，追加20%抽检批次；低于95%的，约谈企业负责人，暂停供校资格直至整改达标。工作完成后编制《供校食材供应链跟踪评价分析报告》，内容包含工作概况、评价结果、风险分析、整改情况及工作建议，按规定时间提交省局。
5、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组织企业及学校协调配合，技术支撑单位负责技术支撑、现场评价、抽样检测及报告编制。技术支撑单位抽调食品安全管理、检验检测等专业人员成立专项工作组，每月召开工作推进会，及时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2）技术保障。
本项目需拟派一名项目负责人，全链条跟踪调查每组不少于2名检查人员，快检操作每组不少于2名人员共同完成。
配备与评价品种和项目相匹配的专业设备，包括农残速测仪、多功能食品安全综合检测仪、兽药残留检测仪等，快检试剂须在有效期内，设备定期校准维护。组建技术专家组，为设备校准、结果复核、异议处理等提供技术支持。实行“双人检查、交叉复核”制度，检查结果须双方签字确认。快检每批次设置阳性对照样，抽样过程拍照留证，样品一式两份分别用于快检和留存复检。
（3）协同配合。市场监管部门与技术支撑单位明确各自职责，加强沟通协调。评价工作开展前，技术支撑单位做好物资准备，包括快检试剂、抽样工具、检查表单等。检查中发现问题当场反馈企业，下达整改通知，整改期满后现场复核销号。快检出现阳性结果时，立即封存同批次样品并在24小时内送法定检验机构确认，法检样品走绿色通道，及时出具结果和报告。发现问题及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向省局报告。
（4）纪律要求。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不得接受企业宴请或礼品，不得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评价工作数据。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5）总结报告。工作完成后认真梳理各项工作情况，形成内容详实的分析报告，内容包含工作概况、评价结果、风险分析、整改情况及工作建议，按时报送省局。
注：以上所有技术性能参数要求为最低指标（即为技术实质性要求），投标人必须全部响应（满足或优于），任一条款或指标负偏离则视为无效投标。

